附件2

湖南省精神疾病急性期诊疗规范

一、精神疾病急性期范畴

本办法中适用的精神疾病急性期范畴，要求参保患者应符合现行国际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中某一精神疾病的诊断，且至少存在以下情形之一：

（一）明显的精神症状（思维、情感、行为、认知、睡眠等）；

（二）潜在风险（自杀、攻击暴力、共患严重躯体疾病、生活自理困难等）；

（三）发生伤害自身或他人的行为；

（四）诊断不明确、治疗不合作或疗效不佳，需要调整治疗方案者。

二、精神疾病急性期的诊断

依据现行精神疾病国际疾病分类与诊断系统，结合可靠的病史、系统的精神状况检查（包括特殊情况的精神检查，如意识障碍患者、不合作患者）、仔细的体格检查及神经系统检查，科学、规范、必要的有效评估（智力测验、人格测验、精神症状评定量表等）、必要的实验室检查（包括常规筛查、毒理学检查、血药浓度监测）及特殊检查（脑电图、头颅CT及核磁），对急性期精神疾病患者进行诊断。

对于病情复杂、诊断不明的首诊患者或监护人或患者对再次诊断结论提出异议者，应由二级及以上的专科医生确诊。经培训考核合格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精神科医生具备精神疾病的诊疗资质，可在机构内根据患者情况做出初步诊断后，转至二级及以上医院进行确诊。

三、精神疾病急性期的治疗

（一）治疗目标

1.改善主要精神症状，争取临床缓解；

2.预防自杀和冲动行为的发生；

3.将药物不良反应降到最低，防止不良反应的发生；

4.为恢复社会功能、回归社会做准备。

（二）治疗原则

急性期的治疗是精神疾病治疗的初期阶段，其治疗原则是快速有效地控制精神症状，避免患者对自己或他人产生危险性行为，同时力求避免副作用。在全面评估的基础上，采用个体化及综合治疗的理念，以药物治疗为主，结合物理治疗、心理治疗及康复治疗，对精神疾病患者进行及时干预和处理，并动态观察病情，适时调整治疗方案。

（三）治疗方式
1.药物治疗。按照精神疾病治疗指南，遵循“安全、早期、适量、足疗程、个体化用药”的原则开具药物治疗处方，从小剂量开始，逐渐增减药量，一般1～2周加至治疗量，持续治疗6～8周。建议优先选用目录内药品，优先选用国家基本药物，优先选用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及优先选用集中招标采购中选药品。

急性期对于特殊的病人要特殊对待：

（1）脑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应及早治疗病因，关注躯体情况，加强对症支持治疗。该类患者使用精神类药物要权衡风险、谨慎使用，并从低剂量开始，缓慢加量，症状改善后需逐步减量或停止用药。

（2）重性精神障碍患者若病情需要，可采用药物进行紧急干预：拒食拒药的病人应考虑静脉给药或肌内注射给药或使用口崩片口服；兴奋吵闹的病人，由于口服药物起效速度慢且病人可能不配合，可以考虑使用肌内注射药物快速控制兴奋症状（如氟哌啶醇肌肉注射，氯硝西泮肌肉注射，齐拉西酮针剂注射）；对于患者及家属治疗依从性差的，可以考虑给予肌内注射长效剂（如利培酮微球和棕榈酸帕利哌酮注射液注射）。

（3）当精神疾病患者并存其他严重躯体疾病或合并严重并发症时，在治疗精神疾病的同时，应进行综合干预，积极治疗并存的躯体疾病或合并的并发症，按照医保药品目录管理政策规定使用疾病所需治疗性药品。

2.心理治疗。急性期患者住院初期以支持性心理治疗为主，住院中后期以支持性心理治疗、认知治疗、行为治疗为主，同时根据患者的需求，开展正念团体、人际关系团体、巴林特小组等团体心理治疗。

对急性期存在伤害自身行为或危险、危害公共安全或他人安全的行为或危险的患者，及时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必要时进行保护性约束。

3.物理治疗。急性期常用物理治疗包括无抽搐电休克治疗、经颅磁刺激、慢性小脑电刺激、脑电生物反馈、电针等。各种治疗应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有机结合，以发挥更好的治疗作用。如：当急性期患者精神症状突出，存在明显的幻觉妄想或表现兴奋躁动，或存在极大的自杀、冲动及伤人风险，或治疗不合作，表现违拗、木僵等，可采用国内外治疗指南推荐的无抽搐电休克治疗进行快速控制，确保病人安全。

4.康复治疗。急性期院内常用康复治疗包括心理健康教育、工娱治疗等。

5.中医治疗。中医治疗遵循辨证论治的治疗原则，在急性期以控制症状为主，平台期以调理平衡为主。中医适宜性技术根据患者病情按需使用。

（四）急性期平均住院日

急性期平均住院日一般小于等于56天，合并严重躯体疾病且需要特殊处理的精神疾病参保患者除外。

四、精神疾病急性期的管理

根据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自理能力、危险性分级、是否存在急性药物不良反应、合并并发症及共患躯体疾病情况对患者进行分级管理。

（一）常规管理。对表现安静、生活自理、治疗合作、无并发症或并发症稳定、无其他躯体疾病或共患躯体疾病无需治疗的患者进行常规管理。

（二）强化管理。对兴奋吵闹、存在自杀自伤、伤人毁物行为或倾向、生活不能自理、治疗违拗、并存严重躯体疾病或并发症的患者，进行强化管理。

精神疾病急性期分级管理

	项　目
	常规管理
	强化管理

	管理模式
	开放式管理
	封闭式管理

	危险性评估
	入院时、定期评估
	入院时、按需进行严密评估

	精神疾病治疗
	立即进行
	立即进行，按需进行紧急干预

	药物不良反应处理
	随访观察
	立即处理

	躯体情况评估
	定期评估
	严密评估、积极处理并发躯体疾病

	转诊
	必要时
	转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


五、并发症及合并疾病检查

急性期治疗时常见不良反应：常见过度镇静、体位性低血压、胃肠道反应、流涎、锥体外系不良反应、泌乳、月经不调、抗胆碱能反应等。

严重不良反应：包括恶性综合征、癫痫发作、血液系统改变、剥脱性皮炎、严重心电图改变、5-羟色胺综合征，药物过量中毒等。一旦发现必须及时转诊和处理。

预防严重不良反应发生，应当定期进行详细的体检、血常规、血糖、肝功能、肾功能、血糖、血脂、血电解质和心电图检查，必要时可增加其他相关检查（性激素、凝血功能、血药浓度监测等），并注意药物间相互作用。

需上转至二级及以上医院诊疗的标准

（一）需要采取紧急措施处理的急危重症患者或伴有严重躯体情况的患者；

（二）60岁以上老年患者和14岁以下少儿患者；

（三）病情复杂、诊断不明的首诊患者；

（四）妊娠和哺乳期妇女精神异常者；

（五）监护人或患者对再次诊断结论提出异议者。



